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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 2015年第

十七次会议于 2015 年 11 月 13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，会议由董事长钟宝申

先生召集和主持。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，实际出席董事 9人。本次会议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。经与会董事审议和投

票表决，会议决议如下：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 

为了进一步强化主营业务地位，公司拟对外转让涉及半导体业务的两家子公

司股权：向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中晶股份”）转让全资子公司

宁夏隆基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隆基半导体”）100%股权及控股子公司

西安隆基晶益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隆基晶益”）79.33%股权（以下简

称“标的资产”）。 

其中，隆基半导体 100%股权对价方式：以隆基半导体审计基准日（2015 年

10 月 31 日）账面净资产 50,000,000 元作为暂定转让价格，中晶股份以自身截

止 2015 年 8 月 31 日的每股账面净资产值（未经审计）1.365 元/股为基础向本

公司发行 1,200万股股份，余款支付现金。 

隆基晶益 79.33%股权的对价方式：以隆基晶益审计基准日（2015年 8月 31

日）79.33%账面净资产即 7,646,341.29 元作为暂定转让价格，中晶股份向本公

司支付现金。 

按照约定，上述转让价格仅为双方交易的暂定价格，最终转让价格将结合标

的资产在审计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因盈利、亏损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净资产的

增减进行调整。 

此次股权转让后，公司将不再持有隆基半导体和隆基晶益的股权，不再将其

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。公司将持有中晶股份 1,200万股，占中晶股份总股本比例为



17.88% 。本次出售子公司股权所得现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本次交易不

涉及员工安置，公司将委派副总经理王晓哲先生担任中晶股份董事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年修订）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交

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。 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、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公告。 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、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

 


